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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.  引言  

 

 法 律 援助 （ 法援 ）服 務 是香 港 司法 制度 不 可或 缺 的一 環。 我 們 的

政策目標是確保所有具合理理據提出訴訟或抗辯的人，不會因缺乏經

濟能力而無法尋求公義。《法律援助條例》 (第 91 章 )在一九六七年制

定，訂明管理法援的法律架構。法律援助署（法援署）根據普通法律

援助計劃 (普通計劃 )及法律援助輔助計劃 (輔助計劃 )，為民事訴訟個案

提供法援，並在普通計劃下為刑事訴訟個案提供法援。根據法例規定，

申請人必須同時通過《法律援助條例》訂明的經濟審查及案情審查，

方可獲得法援。  

 

2 .  法律援助輔助計劃  

 

 輔 助 計劃 在 一九 八四 年 開始 運 作， 旨在 為 財務 資 源超 出普 通 計 劃

的法定限額，但低於輔助計劃指定款額的人士提供法援。輔助計劃財

政自給自足，構思是針對涉及索償金額合理的金錢申索個案，而這些

個案的勝訴機會高，有良好的討回訟費及賠償的機會，可確保計劃財

政穩健。輔助計劃的經費，最初是來自奬券基金撥出的 1 00 萬元種子

基金，及後分別於一九九五年及二○一二年由政府注資 2 , 70 0 萬元及 1

億元，以支持輔助計劃擴大涵蓋範圍。基金的其他經費來源包括申請

人須繳付的申請費、受助人須繳付的中期分擔費，以及從勝訴個案討

回的賠償中扣除的最後分擔費。  

 

3 .  輔助計劃的財務資格限額  

 

 目前，申請人的財務資源如超過普通計劃的 29 0 , 38 0 元法定限額，

但少於 1 , 45 1 , 90 0 元，便可申請輔助計劃的援助。輔助計劃的經費來自

法律援助輔助計劃基金（基金），而基金的資金則來自申請人的分擔

費用和討回的賠償或補償。申請輔助計劃的人士，如就第 I 類訴訟提

出申請，須繳付申請費 1 ,0 00 元，而就第 I I 類訴訟提出申請，則須繳

付申請費 5 , 00 0 元（訴訟類別請參考以下第 4 節），費用將不獲發還。

申請獲批後，受助人須繳交中期分擔費。第 I 類訴訟的中期分擔費相

等於普通計劃財務資格限額的 25 %，現時為 72 ,5 9 5 元。第 I I 類訴訟的

中期分擔費則相等於受助人財務資源的 10 %，或受助人根據普通計劃

須繳付的最高款額 (現時為 7 2 , 595 元 )，金額以較高者為準。如受助人

勝訴，須就討回的賠償向基金繳付最終分擔費。涉及人身傷害和僱員

補償的申索，以及在就勞資審裁處所作裁決而提出的上訴中為僱員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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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法律代表的個案，最終分擔費的比率由 6 %至 1 0 %不等。至於輔助計

劃所涵蓋的其餘訴訟類別，分擔費比率則由 15 %至 20 %不等。  

 

4 .  輔助計劃的涵蓋範圍  

 

 輔 助 計劃 的 涵蓋 範圍 最 初只 包 括人 身傷 亡 索償 ， 其後 於一 九 九 二

年擴大至包括僱員補償申索，再於一九九五年進一步擴展至因醫療、

牙科及法律專業疏忽而提出的申索。涵蓋範圍於二○一二年十一月大

幅擴大，現時包括下列類別的訴訟－  

 

第 I 類訴訟  

 

‧  根據《僱員補償條例》（第 2 82 章）提出的索償訴訟，索償額沒

有規限；  

‧  就 勞 資審 裁 處所 作裁 決 而提 出 的上 訴中 ， 為僱 員 提供 法律 代 表 ，

不論爭議金額為何；以及  

‧  個人傷亡索償案件，而索償額很可能超過 6 萬元。  

 

第 I I 類訴訟  

 

索償額很可能超過 6 萬元的下述申索：  

 

‧  涉及醫療及牙科疏忽的申索；  

‧  涉 及 律師 、 執業 會計 師 、註 冊 建築 師、 註 冊專 業 工程 師、 註 冊 專

業 測 量師 、 註冊 專業 規 劃師 、 認可 土地 測 量師 、 註冊 園境 師 ， 以

及地產代理專業疏忽的申索；  

‧  關 於 保險 人 或其 中介 人 在銷 售 個人 保險 產 品時 涉 及疏 忽的 申 索 ；

以及  

‧  就 售 賣 已 落 成 或 未 落 成 的 一 手 住 宅 物 業 而 向 賣 方 提 出 的 金 錢 申

索。  

 

5 .  申請及批出的法援證書  

 

 二○一六年，法援署共接獲 2 25 宗根據輔助計劃提出的申請，批

出的法援證書有 16 4 張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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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 ： 法 援 證 書 可 能 並 非 在 接 獲 申 請 的 同 一 年 批 出 。  

 

6 .  財政  

 

 基 金 的財 政 年度 由每 年 十月 一 日開 始至 翌 年九 月 三十 日為 止 。 相

比於截至二○一五年九月三十日的年度的 2 , 31 9 , 39 2 元盈餘，基金於截

至二○一六年九月三十日的年度錄得 3 , 84 0 , 37 9 元盈餘。截至二○一六

年九月三十日，基金的結餘為 1 . 93 0 億元。審計署署長報告 載於附錄 。 

 



法律援助輔助計劃基金

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

附錄



 

審計署署長報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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獨立審計報告  

 

 

茲證明我已審計列載於第 3至 12頁法律援助輔助計劃基金的財務

報表，該等財務報表包括於 2016年 9月 30日的資產負債表與截至

該日止年度的收支帳目、權益變動表和現金流量表，以及主要會

計政策概要及其他附註解釋資料。  

 

法律援助署署長就財務報表須承擔的責任  

 

法律援助署署長須負責按照《法律援助條例》(第 91 章 )第 31(1)

條及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》擬備真實而中肯的財務報表，及落實

其認為必要的內部控制，以使財務報表不存有由於欺詐或錯誤而

導致的重大錯誤陳述。  

 

審計師的責任  

 

我 的 責 任 是 根 據 我 的 審 計 對 該 等 財 務 報 表 作 出 意 見 。 我 已 按 照

《法律援助條例》第 31(2)條及審計署的審計準則進行審計。這

些準則要求我遵守道德規範，並規劃及執行審計，以合理確定財

務報表是否不存有任何重大錯誤陳述。  

 

審 計 涉 及 執 行 程 序 以 獲 取 有 關 財 務 報 表 所 載 金 額 及 披 露 資 料 的

審計憑證。所選定的程序取決於審計師的判斷，包括評估由於欺

詐或錯誤而導致財務報表存有重大錯誤陳述的風險。在評估該等

風險時，審計師考慮與該基金擬備真實而公平地列報財務報表有

關的內部控制，以設計適當的審計程序，但並非為對基金的內部

控制的效能發表意見。審計亦包括評價法律援助署署長所採用的

會計政策的合適性及所作出的會計估計的合理性，以及評價財務

報表的整體列報方式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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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相信，我所獲得的審計憑證是充足和適當地為我的審計意見提

供基礎。  

意見

我認為，該等財務報表已根據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》真實而中肯

地反映法律援助輔助計劃基金於 2016年 9月 30日的財務狀況及截

至該日止年度的財務表現及現金流量，並已按照《法律援助條例》

第 31(1)條妥為擬備。  

審計署署長  審計署  

署理首席審計師  

梁家倫代行  

香港灣仔  

告士打道 7 號  

2017 年 10 月 20 日 入境事務大樓 2 6 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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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援助輔助計劃基金  

2016 年 9 月 30 日資產負債表

附註

2016 

港元

2015 

港元

非流動資產

帳目有待結算的訴訟案件應收帳款

外匯基金存款  

3  

4  

20 ,468 ,511 

50 ,000 ,000 

23 ,522 ,994 

-  

70 ,468 ,511 23 ,522 ,994 

流動資產

帳目有待結算的訴訟案件應收帳款 3 4 ,428 ,105 473,691 

應收利息  1 ,568 ,755 646 ,976 

原多於三個月到期的定期存款  177 ,381 ,254 159,414,660 

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 5  9 ,792 ,601 59 ,576 ,969 

193,170,715 220,112 ,296 

流動負債

帳目有待結算的訴訟案件應付帳款 6 (16 ,775 ,619) (8 ,007 ,518) 

付予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應付行

政費  (3 ,992 ,492) (3 ,382 ,656) 

(20 ,768 ,111) (11 ,390 ,174) 

流動資產淨額  172,402,604 208,722,122 

減去流動負債的資產總額 242,871,115 232,245,116 

非流動負債

帳目有待結算的訴訟案件應付帳款 6 (49 ,908 ,131) (43 ,122 ,511) 

資產淨額 192,962,984 189,122,605 

累積基金

資本  

累積盈餘

127,000,000 

65 ,962 ,984 

127,000,000 

62 ,122 ,605 

192,962,984 189,122,605 

隨附附註 1 至 13 為本財務報表的一部分。

法律援助署署長鄺寶昌

2017 年 10 月 20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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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援助輔助計劃基金  

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止年度收支帳目

附註

2016 

港元

2015 

港元

收入

申請費用  7  60 ,040 79 ,594 

受助人按比例支付的分擔費用 8 5 ,227 ,866 5 ,130 ,409 

利息收入  2 ,701 ,046 2 ,673 ,859 

7 ,988 ,952 7 ,883 ,862 

開支

行政費  (3 ,992 ,492) (3 ,382 ,656) 

銀行費用  

解款服務費用  

(325)  

(15 ,080)  

(345)  

-  

電子付款服務費用 (138)  (74)  

傳譯服務費用  (574)  (574)  

已完結案件的訟費及支出 9 

勝訴案件  

-  向對訟人支付的訟費 -  -  

-  其他代支費用  -  (46 ,769)  

-  (46 ,769)  

停止跟進的案件 (139 ,964) (244 ,284) 

敗訴案件  

-  向對訟人支付的訟費 -  (537 ,158) 

-  其他代支費用  -  (1 ,352 ,610) 

-  (1 ,889 ,768) 

(4 ,148 ,573) (5 ,564 ,470) 

年度盈餘  3,840,379 2 ,319 ,392 

其他全面收益  -   -   

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3,840,379 2 ,319 ,392 

隨附附註 1 至 13 為本財務報表的一部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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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援助輔助計劃基金  

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止年度權益變動表  

 

 

  
資本  

港元  

 
累積盈餘  

港元  

 
總額  

港元  

2014 年 10 月 1 日結餘   127 ,000 ,000  59 ,803 ,213  186 ,803 ,213 

2014-15 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      -   2 ,319 ,392  2 ,319 ,392 

2015 年 9 月 30 日結餘   127 ,000 ,000  62 ,122 ,605  189 ,122 ,605 

2015-16 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      -   3 ,840 ,379  3 ,840 ,379 

2016 年 9 月 30 日結餘   127 ,000 ,000  65 ,962 ,984  192 ,962 ,984 

 

隨附附註 1 至 13 為本財務報表的一部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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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援助輔助計劃基金  

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止年度現金流量表  

 

 

  

附註  

2016 

港元  

 2015 

港元  

營運活動現金流量  

年度盈餘  

調整項目：  

利息收入  

帳目有待結算的訴訟案件  

應收帳款增加  

帳目有待結算的訴訟案件  

應付帳款增加  

付予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  

應付行政費增加  

  

3 ,840 ,379 

 

(2 ,701 ,046) 

 

(899 ,931) 

 

15 ,553 ,721 

 

609 ,836 

  

2 ,319 ,392 

 

(2 ,673 ,859) 

 

(2 ,408 ,897) 

 

1 ,882 ,841 

 

194 ,953 

營運活動所得／ (所用 )現金淨額   16 ,402 ,959  (685,570)  

 

投資活動現金流量  

外匯基金存款增加  

原多於三個月到期的銀行存款  

(增加 )／減少  

已收利息  

  

 

(50 ,000,000)  

 

(17 ,966 ,594) 

1 ,779 ,267 

  

 

-   

 

47 ,850 ,203   

3 ,461 ,735 

投資活動 (所用 )／所得現金淨額   (66 ,187 ,327)  51 ,311,938  

 

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(減少 )／增加淨額  
 

 

(49 ,784,368)  
 

 

50 ,626 ,368 

年初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的結餘   59 ,576 ,969  8 ,950 ,601 

年終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的結餘  5 9 ,792 ,601  59 ,576 ,969 

 

 

隨附附註 1 至 13 為本財務報表的一部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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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援助輔助計劃基金  

財務報表附註  

 

1.  概況  

 

法律援助輔助計劃基金 (基金 )是根據《法律援助條例》 (第 91 章 )第 5A

條的規定成立，旨在向財務資源超過 290,380 港元 (2015 年 7 月 17 日之

前： 269,620 港元 )但不多於 1,451,900 港元 (2015 年 7 月 17 日之前：

1,348,100 港元 )的人士提供法律援助，以進行條例附表 3 第 1 部所述的

民事法律程序，但該附表第 2 部所述的法律程序則不包括在內。  

 

基金的主要業務地址為香港金鐘道 66 號金鐘道政府合署 24 樓至 27

樓。  

 

 

2.  主要會計政策  

 

(a)  符合準則聲明  

 

財務報表是根據《法律援助條例》第 31(1)條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頒

布的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》的所有適用規定擬備。  

 

(b)  擬備基準  

 

財務報表是按應計記帳方式及歷史成本法擬備。  

 

擬備符合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》的財務報表需要管理層作出判斷、

估計及假設，而有關判斷、估計及假設會影響會計政策的採納及資

產、負債、收入及支出的呈報總額。此等估計及相關的假設是根據

以往經驗及其他在有關情況下認為合適的因素而制定。在欠缺其他

現成數據的情況下，則採用此等估計及假設作為判斷有關資產及負

債的帳面值的基礎，估計結果與實際價值或有不同。  

 

此等估計及相關假設會被不斷檢討修訂。如修訂只影響本會計期，

會在作出修訂的期內確認，但如修訂影響本期及未來的會計期，有

關修訂便會在該期及未來期間內確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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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金在採納會計政策方面並不涉及任何關鍵的會計判斷。無論現時

對未來作出的假設，或在結算日估計過程中所存在的不明朗因素，

皆不足以構成重大風險，導致資產和負債的帳面金額在來年大幅修

訂。  

 

(c)  採納新訂／經修訂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》  

 

基金已採納新訂／經修訂的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》，該等準則適用

於本基金並於本會計期生效。  

 

基金並沒有提早採用於本財政年度未生效的修訂、新準則及詮釋。

基金正就該等修訂、新準則及詮釋在首次採用期間預期會產生的

影響進行評估。直至目前為止，基金得出的結論為採納該等修訂、

新準則及詮釋不大可能會對基金的運作及財務狀況構成重大影

響。  

 

(d)  收入及開支確認  

 

( i )  收入 (申請費用及按比例支付的分擔費用 )及開支 (訟費及支出 )

是在有關個案訴訟完結和帳目結算的年度於收支帳目確認入

帳。  

 

( i i )  未能從有關個案向基金支付的款項中全數討回的應收帳款金

額 (附註 3)，會在個案訴訟完結和帳目結算的年度於收支帳目

內列作訟費及支出。能夠討回的訟費及支出會從相應個案的應

付帳款 (附註 6)扣除，並且不會於收支帳目內確認為開支入

帳。  

 

(e) 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是採用實際利率法按應計金額確認入帳。  

 

( f ) 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 

 

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包括現金、活期存款及其他短期高度流動的投

資。短期高度流動投資是指可隨時轉換為已知金額的現金，而所涉

及的價值改變風險不大，並於購入時於三個月內到期的投資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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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 帳目有待結算的訴訟案件應收帳款  

 

此項目為基金就尚未結算帳目的個案支付的訟費及代支費用。  

 

 
2016  2015 

 
港元   港元  

預計應收帳款將於  
 

 
 

-  結算日後 12 個月内實現  4 ,428 ,105  473 ,691 

-  結算日後超過 12 個月實現  20 ,468 ,511  23 ,522 ,994 

 
24 ,896 ,616  23 ,996 ,685 

 

 

4.  外匯基金存款  

 

2016 年 3 月 10 日基金把一筆 5,000 萬港元的款項存入外匯基金，該存

款期為六年 (由存款日起計 )，期內不能提取本金。外匯基金存款利息按

每年 1 月釐定的息率計算。該息率是外匯基金投資組合過去六年的平均

回報，或三年期政府債券在上一個年度的平均年度收益，兩者取其較高

者，下限為 0%。 2016 年 1 月至 12 月的年息率定為 3.3%。  

 

外匯基金存款分析如下：  

 

 
2016  2015 

 
港元   港元  

本金  50 ,000 ,000  -  

應收利息  924 ,180  -  

年終結餘  50 ,924 ,180  -  

  
 

 
歸類為：  

 
 

 
非流動資產  50 ,000 ,000  -  

流動資產  924 ,180  -  

 
50 ,924 ,180  -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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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  

 

 
2016  2015 

 
港元   港元  

    

原於三個月内到期的銀行存款  -    47 ,281 ,040 

銀行存款  9 ,792 ,389  12 ,295 ,685 

現金  212   244  

 
9 ,792 ,601  59 ,576 ,969 

 

 

6 .  帳目有待結算的訴訟案件應付帳款  

 

此項目是受助人支付的申請費用及分擔費用，以及就尚未結算帳目的個

案從對訟人討回的損害賠償、訟費及代支費用。  

 

 2016  2015 

 
港元   港元  

預計應付帳款將於  
 

 
 

-  結算日後 12 個月内支付  16 ,775 ,619  8 ,007 ,518 

-  結算日後超過 12 個月支付  49 ,908 ,131  43 ,122 ,511 

 
66 ,683 ,750  51 ,130 ,029 

 

 

7.  申請費用  

 

此項目是年内結算帳目個案的申請費用，減去根據《法律援助 (評定資

源 及 分 擔 費 用 )規 例 》 (第 91章 ， 附 屬 法 例 B)第 14(1)(b)( i i i )條 及 第

14(2)(b)( i i i )條用作抵銷按比例支付的分擔費用數額。  

 

 

8.  受助人按比例支付的分擔費用  

 

根據《法律援助條例》第 32條，於訴訟中獲得勝訴的受助人須按比例

支付分擔費用，並撥入基金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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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  訟費及支出  

 

此項目是由基金支付的訟費及代支費用，於個案完結時未能從受助人

及／或對訟人討回的訟費及代支費用。  

 

 

10.  財務風險管理  

 

基金的主要金融工具，包括外匯基金存款、應收利息及銀行存款。與

此等金融工具有關的主要風險載於下文。  

 

 

(a)  信貸風險  

 

信貸風險是指金融工具的一方持有者會因未能履行責任而引致另

一方蒙受財務損失的風險。  

 

基金的信貸風險最高值為資產負債表所列各類金融資產於結算日

的帳面金額。外匯基金存款的信貸風險為低，至於銀行存款，為限

制信貸風險，基金只會與香港信譽良好的持牌銀行進行交易。  

 

(b)  利率風險  

 

利率風險指因市場利率變動而引致虧損的風險。利率風險可進一步

分為公平值利率風險及現金流量利率風險。  

 

公平值利率風險指金融工具的公平值會因市場利率變動而波動的

風險。由於基金的銀行存款均按固定利率計息，當巿場利率上升，

這些存款的公平值便會下跌。然而，由於這些存款均按攤銷成本值

列示，市場利率變動不會影響其帳面值及基金的盈餘和權益。  

 

現金流量利率風險指金融工具的未來現金流量會因巿場利率變動

而波動的風險。基金無需面對重大現金流量利率風險，因為浮息金

融工具的利息收入並不重大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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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)  流動資產風險

為管理流動資產風險，基金維持足夠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作營運資

金及減低現金流量波動對基金的影響。  

(d)  其他財務風險

基金因每年 1月釐定的外匯基金存款息率 (附註 4)的變動而須面對

財務風險。於 2016年 9月 30日，假設 2016年的息率增加／減少 50個

基點而其他可變因素維持不變，估計盈餘和權益將增加／減少約

140,000港元。  

11. 資本管理

基金的資本結構包括資本及累積盈餘。基金管理資本的目標為：

(a)   符合《法律援助條例》的規定；及  

(b)   保持穩健的資本根基以達成如上文附註 1 所列基金的目的。

基金管理其資本，以確保資本的水平在顧及預算現金流量的需要及日

後財務承擔之餘，仍足以應付日後須支付的款項。  

12. 或有負債

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，基金並無或有負債 (2015 年：就 5 宗訴訟所

承擔的或有負債為 170 萬港元 )。  

13. 金融資產和負債的公平值

所有金融資產和負債均以公平值或與其相差不大的金額列於資產負

債表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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